
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 报料电话：5200110 调查 19责任编辑/赵文杰

民政局下属的救助站能否对这些
“无主患者”实施救助呢？记者了解
到，救助站救助的无主患者多指流浪
乞讨病人，具体而言是指因自身无力
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在城
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如果有家
人，但家人不愿过问的无主患者，则不
在救助范围之内。

相关政策规定，无主患者被送到

救助站前在其他医院产生的费用，救
助站是不承担的。需由救助站先确定
病人的“三无”身份，确定其需要治疗，
再按照程序将其送到定点救助医院，
随后再报销费用。

接治“无名氏”，医院一年“背账”四五十万

“无主病人”，谁来埋单？

8月21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
科接收了一位酒精中毒患者，这名患者为男性，
年龄三四十岁左右，当时晕倒在地，由好心路人
拨打了 110，再由 110转线 120，120派出急救
车，将这名患者接入了医院。入院时，患者意识
已昏迷，且身上无证件，遂以“无名氏”住院。

“接到这种没有身份的患者，我们需要上报
医院相关部门，启动‘绿色通道’，先救人，再
说患者家属签字以及医疗费的问题。”急诊科大
夫张宾告诉记者，诊断过程中，医生发现患者有
血糖高的症状，考虑其有患糖尿病的可能，遂加
以治疗；过了酒劲依然未醒，意识状态恢复不明
显，遂做了检查，发现其有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症
状。

“我们怀疑他是在酒醉倒地时，摔到了颅
脑，虽然未见有外伤，但内部却出现了问题。”
张宾说，随后医院一方面紧急施救，一方面联系
110，希望他们可以帮忙找到患者的家属。

几天后，“无名患者”的家属终于找到了，
通过家属医院了解到，这名患者姓吴，未婚，实
际年龄 46岁，洛阳人，职业不详，根据目前了
解的情况，吴先生没有直系亲属，没有配偶和子
女，只有女朋友以及叔叔、姑姑等亲属。随后，
吴先生亲友来医院做了探望，并交付 9000元医
疗费，此后便很少出现。

“患者的病情基本稳定，前后已经花费了 3
万余元的费用。”张宾说，由于患者家属没有要
求出院，医院出于人道主义，一般只能继续治
疗，但后续相应的花费何时是个头，如何解决，
科室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类似的‘无主患者’，在急诊科乃至医
院，一点不新鲜。”张宾介绍说，这些患者有喝
醉酒的、有流浪者、还有车祸受伤人员，由于送
达医院的时候患者已经昏迷，身上又没有能够证
明身份的证件，只能先以“无名氏”入院，通过

“绿色通道”先收治抢救。随后，张宾查询了从
2013年7月至今的“无名氏”患者，多达15人。

“这还不包括后续了解到患者身份后，再改
过来的，那一部分患者更多。”张宾说，“无名
氏”患者中，大部分清醒后可以找到家属，也有
部分根本找不到“家”，他们的医疗费在出院时
都没有人“埋单”，最终成为“死账”，由医院内
部“消化”。

“除了急诊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不少科
室，都出现较多类似情况。”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医务科科长郝晓伟介绍，目前，医
院骨外科收治一名严重的车祸患者，前期抢
救和后续治疗先后花费了 30 余万，家属赶到
后，断断续续交付了十几万元，剩余的十几万大
额医疗费，目前只能先“欠着”。“近些年，医院
每年为无主患者‘代付’的医疗费，大约在四五
十万左右。”

住在医院1个多月
无人支付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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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治“无名氏”
一年“背账”四五十万

近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急诊科接受了一位酒精中毒患
者，这名患者入院时意识昏迷，身上
无证件，遂以“无名氏”住院，前后抢
救花费3万余元。随后，医院虽找
到其亲友，但亲友却以经济窘迫为
由，不愿意支付全部医疗费。记者
了解到，“无主病人”留下的“死账”，
只能由医院内部“消化”,长此以往，
医院负担会非常重。谁该为此类
“无主病人”埋单？记者采访医院、
卫生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探寻救
治“无主病人”的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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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找不到家人，有些找到了不愿承担
记者调查了解到，“无主患者”在

洛阳市各家医院几乎都存在，医院本
是救死扶伤的场所，病人送到了门口，
抢救第一，不少医院都开通有“绿色通
道”，对“三无病人”实施先抢救的政
策，但这样一来，后续医疗费问题如何
妥善解决，成为不少医院“头疼”的事
情，“死账”越来越多，医院“苦不堪
言”。

“‘无主患者’分为几个类型，有
些是找不到家人，这类患者的医疗费

基本‘没戏’，但还有不少是找到了
家人，却不愿意支付费用的。”洛
阳东方医院急诊科负责人告诉记
者，其中，比例较大的是醉酒人
士，入院时意识不清，医院会实
施抢救、急诊留观和静脉输液等处
理，这类患者第二天清醒后却多是不
辞而别，他们的说辞是，他们没有主
动要求医院救治。

“很多患者离开时，精神依然很亢
奋，不在理智的状态，医务人员为了减

少纷争，只能任由离开。”河科大一附
院急诊科工作人员表示，即便如此，急
诊科的门窗、抢救车等都被醉酒者在
失去意识的情况下打砸过，甚至有些
时候，医务人员自身的安全都无法得
到保障。“你去给他治病，输液，他对你
拳打脚踢，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秩
序。”

还有一些患者，态度很好，但的确
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医院也只能先挽
救生命，再说其他。

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
或者政策，让医院在实施救死扶伤功

能的同时，也要保障自身的权益和正
常运营？为此记者采访医院、卫生局、

民政局等相关部门，探寻救治“无主病
人”的路在何方。

患者和医院利益如何两全

“对于医院来说，救治病人肯定要
放在首位，但医院只是医疗机构，
并非救助机构，必要的时候，也
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尤其针对那
些 有 能力却恶意拖欠医疗费的情
况。”河科大一附院医务科科长郝晓

伟介绍，医院有时候会协同 110，请
他们到现场进行相关调解。

此外，医院还会联系患者的单
位、所在社区或者村委会，请基层的
干部帮忙了解患者的家庭情况，并进
行协调。“如果医疗费欠账数额过

大，又恶意拖欠，医院有权向法院提
起诉讼。”

对于真正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
的患者，郝晓伟表示，对于这部分患
者，医院也只能作罢，作为承担社会
责任的一种方式。

医院 先救治病人再争取医疗费到账

随后，记者从洛阳市卫生局了解
到，卫生局每年都会对洛阳市多家医
院救治无主患者情况进行统计和分
析。今年以来，河南省卫生厅联合省
财政厅等 5部门成立了疾病应急救助
基金，对在河南省境内发生急重危伤
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
付相应费用的患者进行救助，这是全

国范围的一个政策，基金由中央下
达，具体实施细则由各地市制定。

记者了解到，这里所说的疾病应
急救助基金，是指通过财政投入和社
会各界捐助等渠道筹集，依法设立用
于全省无负担能力患者急救费用补助
的专项基金。

“按照国家规定，今年 9月份各

地都要启动这个基金，目前洛阳市已
经启动。”洛阳市卫生局医务科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市卫生局联合
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
以及市社保局等各家单位，制定
了基金使用的流程，符合救助疾病范
围和救助条件的，将使用该笔基金实
施救助。

卫生局 成立应急救助基金目前已启动

民政局 确定“三无”身份送往定点医院救治

对这类危重病人的救治，法律上
是怎么规定的呢？记者就此采访了
一位资深律师。律师认为，从法律上
讲，医院是一个有偿服务机构，治病是
要收钱的。但面对这类身源不清的危
重病人，医院往往处于两难境地：不收

吧，面临舆论的压力；收吧，经济上又
不堪重负。在国外，这类危重病人的
费用一般由慈善机构设立的基金会负
责。

目前，我国法律对这类情况还没
有明确的规定，社会保障体系上还存

在“盲点”。他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地方
法规，对《救助管理办法》和《实施细
则》进行细化，明确责任，避免扯皮。
同时，呼吁社会组织和个人对这类流
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

（据大河报）

律师 医院处于两难境地


